
  

臺南市建興國中環境教育教職員工線上研習辦法 

1. (1)依據環境教育法第19條第1項規定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所有員工、教師、學

生均應於每年12月31日以前參加4小時以上環境教育。 

(2)依本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8條規定，本府公立學校所有員工與師生均應每

年參加2小時之低碳環境教育，該時數得列入環境教育法之環境教育時數計算。 

2. 全校教職員工可於每年12/31前上「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」觀賞環境教育影片4

小時（https://elearn.moenv.gov.tw/），或自行參加實體環境教育研習。 

3. 線上研習方式：輸入帳號、密碼登入網站，點選左側「學習資訊」→「影片專

區」，選擇喜歡的影片觀看。注意：請勿點選連結至YouTube平臺觀看，以免時

數不被採計。 

4. 可點選「個人學習紀錄」，確認時數合計滿4小時。 

5. 如有其他問題，可詢問學務處衛生組。謝謝！ 

https://elearn.moenv.gov.tw/

